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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府104年十月慶典及第14任總統副總統暨第9屆立法

委員選舉期間執行機關維護工作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4年廉政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結合機關整體力量，先期規劃推動各項維護措施，機先防

處危安及洩密事件，以維護機關整體安全。

三、旨揭工作執行計畫摘要如下：

(一)工作期間：

１、第1期（104年十月慶典期間）：104年10月9日至10月

11日。

２、第2期（第14任總統副總統暨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

）：104年12月19日至105年1月17日。

(二)工作項目：

１、公務機密維護：

(１)加強宣導員工機密維護觀念。

(２)協助機關強化資通安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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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縝密防範潛在危安因素。

(４)防範員工洩密情事。

２、機關安全維護：

(１)積極蒐報危安預警情資。

(２)強化機關安全維護措施。

(３)落實門禁管理。

(４)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件。

３、協辦選務安全作為：

(１)蒐報危害選務安全之預警情資。

(２)適時反映選務安全維護缺失。

四、專案期間內發生「重大」危安狀況（機關人員重大傷亡、

工安事故或爆炸事件及攸關民生之重大事件等）、重大洩

密事件，各機關應立即陳報機關首長及通報相關機關協處

外，並應迅速通報本府政風處。

五、檢附「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104年十月慶典及第14任總

統副總統暨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專案維護工作執行計畫

」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(臺南市政府政風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2015-09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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